

黨團協商紀錄

立法院第10屆第2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9年10月30日（星期五）10時33分至10時51分

地　　點　本院紅樓201會議室

主　　席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

協商主題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擬具「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現在開始開會。我們非常謝謝張委員及葉委員，還有中央各部會的相關機關，今天的條文其實很單純，就是現行的原住民族基本法，特別就原住民族地區以外的都會區的相關政策透過法律增修。上次在內政委員會有特別就我所提案的文字做了一些修正，也就是現在書面資料裡面的審查會通過條文，我唸一下，「政府對於居住原住民族地區外之原住民，應對其健康、安居、融資、就學、就養、就業、就醫、語言、文化、習俗及社會適應等事項給予保障及協助。」也就是現行條文增加語言、文化、習俗這三個部分，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意見？

葉委員毓蘭：我支持。

張委員其祿：我當然也是非常肯定，其實不只是原住民地區本身，因為現在我們都市化之後，很多的原民同胞也比較散居在不同的區塊，對於散居之外的這些原住民，我想我們也應該要擴展一下，尤其是對未來的母語保存或文化習俗的建立。因為現在愈來愈漢化的情形，脫離原住民部落地區之後，這些都很難被保存住，所以如果我們能夠有一些比較精進的政策，我當然也是給予非常高度的肯定和支持，以上。

主席：謝謝。民進黨黨團還在開黨團大會，快要結束了，我們稍微等一下。

請行政機關說明。

谷縱．喀勒芳安副主任委員：關於委員的提案，原基法第二十八條現行規定增列語言、文化等事項，在規範形式上是擴大了都市原住民的保障範疇，不過我在這裡要跟委員報告的是，現行條文原基法第九條、第十條、第十四條、第十八條及第二十四條所規範的保障效力，關於語言、文化等也適用全體的原住民族，也就是包括原住民族地區以及原住民族地區以外的原住民都已經在保障效力的範圍裡面，所以我們覺得第二十八條是否需要修定，在法制上可能會有重複規範的情形。

另外，對於都市原住民的照顧，原民會在106年12月也訂定函頒「都市原住民族發展方案」，這個發展方案也結合我們六個部會，整合成為7大執行目標及40項執行措施，其保障都市原住民的內容，包括都市原住民族的基本權利、教育提升、語言與文化傳承、就業促進、生活安全、居住權及經濟發展等權利保障的面向，跟大會報告目前針對都市原住民的情形，以上。

主席：請法務部說明。

張參事春暉：對於委員的提案，我們沒有意見，這些事項列進去只是對於都市原住民的重視，所以我們對於這個部分沒有意見。

主席：沒有法制的問題，對不對？

請文化部說明。

魏副司長秋宜：其實文化部在推動原住民族文化的時候，本來就有含納都市地區原住民的相關方案，我們也有參加剛才副主委所說的都市原住民發展計畫。就執行上，我們其實已經在推動，但就整個法案的部分，我們還是尊重大院審查的結論，文化部再來配合辦理，謝謝。

主席：請教育部說明。

傅專門委員瑋瑋：教育部也敬表支持，謝謝。

主席：好，非常謝謝教育部。

請衛福部說明。

蔡副司長誾誾：謝謝委員的提案，後來有精簡了，我們表示支持。

主席：原來條文中所規範的「就醫」沒有問題吧？

蔡副司長誾誾：我們其實都有在處理。

主席：還有健康的議題。

蔡副司長誾誾：今天我們健康署與健保署也都有派員。

主席：下禮拜也要審原住民族健康法。

蔡副司長誾誾：請委員支持。

主席：按照原民會的說法，第二十八條要刪除了，之前有這樣講，不一定今天還要這樣講，而且你們應該要去勸長官說上次講的不對，你們要這樣講，我以前都做這種事。谷縱副主委是後來才到原民會負責這個業務，早期行政院版是叫原住民族發展法，行政院版以前不叫原住民族基本法，而是原住民族發展法，我擔任副主任委員來到立法院，在類似這樣的審查會，我們的發展法都被晾在一邊。當時的立法委員都是審他們提的原住民族基本法，他們問我的時候我都點頭而已，我也不適合講話，因為跟行政院版不一樣。何況這也沒有跟行政院版有所牴觸，所以這個部分如果按照你們的說法，這一條就要刪除了，我們來一個、一個檢視，健康在原基法第幾條也有，就醫在原基法第幾條也有，安居也有，融資、經濟發展都有，就學、教育在原基法也有，就養也有、就業也有，只有剩下社會適應沒有，所以就留下這一條，當然不是這樣。

之所以會特別訂定就是要特別強化，尤其是各部會，原民會可能不會，各部會想到的就是部落、原住民族地區，想到的就是原住民族地區、原住民族部落、原鄉，他們比較不會知道都會區的狀況。因為現在都會區的原住民已經高達48%，如果加上就學、就業沒有設戶籍的是超過一半以上，平常在都會區的恐怕高達60%以上。平常在都會區的原住民絕對有60%以上。當初的立法意旨就是考量到、擔心會被忽視、被忽略，原民會很清楚，但是別的部會不會知道這些狀況，所以才特別明定。剛才講的都市原住民發展方案在省府時代就有了，精省之後中央繼續。至於現在要怎麼加強，當然還是要透過相關的政策、計畫，甚至法律來加強，所以這個部分有特別訂定、充實的必要，因此特別跟各部會說明。唯有透過這樣的機會審查，各部會才會知道原來平常原住民都在都會區，在部落的比較少，而這個部分也很難改變，為什麼？以前的劉維哲處長一直希望都會區的經費不要那麼多，還是要鼓勵回鄉，但是這句話很難。我們當然可以鼓勵回鄉，雖然我們對原鄉的就業跟經濟產業都投入了，但還是有它的極限，所以都會區的人口比例只有增加，沒有減少的趨勢，從桃園就可以最清楚了。

過去原住民人口數的順位是花蓮、臺東、屏東，第三的屏東老早就被拋在桃園之後，桃園已經又要追上臺東了。上禮拜我去參加桃園的活動，鄭市長預估兩年之內會超越臺東。現在有一部分跑到林口，因為林口跟龜山、桃園及蘆竹很近，為什麼會有部分桃園的人跑到林口？因為林口有一個世大運的社會住宅。我上一屆在內政委員會一直要求內政部，第一個、能夠入法增加比例，第二個、還要專案，結果沒有專案就往林口流動，現在有很多戶，你們應該弄一個活動中心在那邊。三百多戶已經是一個新的聚落，所以這個部分要隨著相關人口的流動特別加強。

谷縱．喀勒芳安副主任委員：好。

主席：我們的會議要等各黨團嗎？到時候他們願意簽字就可以了，表示禮貌。現在休息一下。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特別跟召委說明，葉毓蘭委員剛剛有來發言，張其祿委員也有來發言，他們都支持我們在委員會所修正的，那天是參考管委員的修正意見。剛剛問了法務部、文化部、衛福部、教育部及經濟部，都認為對內政委員會審查會通過的條文沒有意見。

沈委員發惠：這條我們在委員會的時候經過相當充分的討論，這個文字也是大家所協調出來的共識，所以在今天的協商，我們基本上支持委員會所通過的條文。

主席：非常感謝，後面還有委員會來嗎？不會了。好，非常謝謝。我們就照審查會通過的條文作為今天的協商結論。現在散會，感謝。

散會（10時51分）



